
B4 律师讲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

商城冷清好似空城
商户起诉获免租金
□上海龙元律师事务所 何煦

承诺国庆开业

迟迟未能兑现

2012 年 5 月 ， “明洞商城 ”

（化名） 在尚未完全竣工时便已开

始了商铺的招商工作。

承租商铺的商户们纷纷与商城

的管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根据不同的商户性质， 大家在预付

了 2 年或是 3 年的租金以及 1 万元

的保证金后， 都开始各自装修起了

自己的铺面。

而在商户与商城签订的商铺租

赁合同中也写明 ， 商城将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对外开业， 且自 10 月

1 日起计算商铺租金。

已经租下商铺的商户们都开始

兴高采烈地着手自己商铺的装修，

等着 10 月 1 日的正式开业， 迎接

一大拨节日客流。

可是直到 10 月 1 日当天， 商

城也丝毫没有开业的迹象： 除了商

场保安仍像往常一样按时打开大门

外， 其他并无任何改变。

此时的商城内部， 一楼二楼的

部分商铺都已完成了装修， 而三楼

及以上则大门紧闭， 甚至连自动扶

梯都没有运行。

偌大的一座百货商城， 只能依

稀见到租户们三三两两地呆坐在商

铺门口， 合同中所说的开业全都化

成了泡影。

商场存在违建

未获开业审批

眼看着商城像个空城似的， 商

户们都坐不住了， 一些人跑去当地

信访部门信访， 另一些则跑去工商

部门打听， 得到的却是一个大家万

万没有想到的答案。

信访部门给出的答复是， 如此

规模的商城， 其顶层竟然是违法建

筑， 甚至连部分过道也属于私自搭

建， 因此没有通过规划部门和消防

部门的审批 ， 开业更是无从谈起

了。

而工商部门则给出了该商城内

部的商户均暂时无法办理营业执照

的答复， 原因也同样是该商城未通

过规划和消防的验收。

得到答复的商户们立刻找到商

城负责人要求解决问题， 商城负责

人一再安抚， 表示商城过段时间马

上就能开业 。 但是 ， 是否如其所

说， 商户们心中早就竖起了一个大

大的问号。

纠纷久拖不决

商户无奈起诉

与商户们预料的一样， 商城开

业的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

为此， 部分商户找到了我， 希

望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其中的一

些商户甚至希望解除租赁合同并且

要求商城退回已交的租金和保证

金。

通过对他们提供的证据的审

核， 针对这一案件， 我向当事人初

步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 合同中并未对开业标准进

行明确的约定， 且 “明洞商城” 已

将租赁房屋交付承租人。

二、 由于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

合同中并未对出租方违约的情形进

行具体约定， 所以很难要求出租方

支付违约金。

三、 对因出租方的原因导致承

租方无法办理营业执照， 致使承租

方有权解除合同， 法院并无明确案

例支持。

虽然案件处理难度颇高， 部分

商户依然决定向当地法院起诉， 要

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且要求退回

预交的租金和保证金。 所以， 该案

也从双方之间协商进入到了法院的

审理阶段。

提出诉讼请求

解约退还租金

在法庭庭审阶段， 我首先提出

商城并未对外开业， 理由主要有两

条：

其一， 商城所在房屋的性质存

在问题， 其所属的顶层房屋系违法

建筑，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且未通过消防部门的验收， 导致商

城整体无法正常通过审批对外开

业；

其二， 商城内部配套设施均未

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例如， 自动扶

梯仅有一两处运营， 中央空调时开

时关， 而商城目前的状态仅仅是每

天将商城的大门打开， 这种极度不

负责任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商铺租户

的利益。

另外， 商城内的商户因商城方

面的原因均无法办理营业执照， 商

铺无法正常对外营业， 致使承租人

无法达成租赁合同的目的。

基于以上几点， 我作为商户的

代理律师提出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且退还租金保证金的诉讼请求。

对方律师辩称

商场已经开业

而商城方面的代理律师则辩

称， 该商城已完全开业且建筑物合

法， 同时提供了商城先前办理的房

屋产权证作为证据。

针对对方律师提供的房地产权

证， 我向法庭提出了两点意见：

一、 该份房地产权证仅仅表明

了商城一至四层房屋为合法建筑，

而客观存在的顶层未在该房地产权

证中体现， 这与原告提出的顶层房

屋系违法建筑的说法相吻合；

二、 原告的租赁房屋确实属于

该份房地产权证所述的建筑面积

内， 但原告无法通过与商城的租赁

合同办理相关营业执照， 导致其无

法正常经营， 既然被告律师认为商

城属合法建筑， 那又为何无法办理

营业执照呢？

经过第一次的庭审后， 我方并

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诉讼

请求， 作为原告的律师， 我也多次

驱车前往案件中的商城实地查看情

况。

在与当地的工商、 消防部门沟

通情况后， 我们无法获得相关的书

面材料。

从客观角度来看， 原告方亦很

难对事实情况进行取证， 故在庭审

时我一并向法院申请依职权调查该

案中房屋的情况， 希望法官能亲自

调查取证， 帮助原告获得相应的证

据。

法官努力调解

双方继续合作

法官在经过讨论并仔细调查案

件事实后， 认为该案通过双方调解

更为适宜， 并努力协调原、 被告双

方， 最终商城方面提出在消防及工

商部门的问题解决之前不收取商户

的租金， 免租期自动顺延； 而商铺

租户则同意商城的调解方案， 表示

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暂时不要求解

除， 等待商城将问题解决后正常开

业。

在双方达成一致后， 法院出具

了民事调解书， 双方之间的矛盾在

尽可能双赢的前提下得以解决。

此案最后以双方调解结案， 作

为律师的我虽然往返两地数次， 但

最终能看到当事人较为满意地解决

问题， 仍然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是值

得的。

投资经营商铺

应当留意风险

通过这起案件， 我认为对于更

多的商铺租户们来说， 有很多的借

鉴意义， 在承租商铺、 签订租赁合

同时 ， 都应对以下几方面多加注

意：

一、 对于商铺承租人来说， 应

在签订合同前做好对租赁房屋的审

查工作， 比如查明租赁房屋的房地

产权信息、 是否存在查封或抵押等

等。

这些工作并不复杂， 且都可以通

过当地的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获取，

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实用

的方法。

二 、 针对租赁房屋所处商城的

“开业” 标准， 可在商铺租赁合同中

进行简单的量化， 比如制定开业的标

准为占商城建筑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

的商铺对外营业， 即视为商城整体对

外开业， 这样既是通过合同的条款来

保障承租人的权益， 亦是依托大型商

城的整合资源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生

意。

三、 在日常生活中， 商铺承租人

往往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处于弱势地

位，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看清合同中的

条款， 对于合同双方的违约情形应当

做好明确约定， 尽量避免出现合同中

仅针对承租人有违约金赔偿条款， 而

对出租人却毫无约束的情形。

而遇到本案中的需要承租人预付

几年租金的情形 ， 则更应当多加注

意， 因为往往房地产开发商越是急于

回笼资金， 就越容易忽视房产项目本

身的 “质量”。

四、 在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时， 可

咨询律师或聘请律师审核合同条款，

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身法律知识不足

导致所签的合同条款对自己不利的情

形发生， 二来可以依托律师的专业知

识， 更好地争取承租人在租赁过程中

的利益。

特别是遇到一些面积较大、 金额

较高的租赁事宜时， 律师提供的专业

分析能更好地帮助承租人进行决策，

有效预防未来的风险。

在浙江某市的一条商业街上， 一座尚未竣工的大型商场已经

在火热招商， 商场的管理公司当时承诺， 这一年的 10 月 1 日前

商场就能全面开业。

冲着国庆长假带来的商机， 不少商户们纷纷租下商铺， 有些

已经开始了装修工程， 大家满心期待这座大型商城的开业。 然而

在漫无边际的等待中， 人们始终没有等到喜庆的开业鞭炮声响

起。

眼看着自己的库存商品都快过季， 无奈之下， 商户们只得提

起了诉讼……

资料图片


